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大學部及研究所

半年實習申請須知



一、大學部：本學期可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於取得大學畢業證書者。

二、研究所：本學期可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滿四學期)

且修畢所上畢業應修學分者。

一、申請資格



二、申請時間

• 實習時間113年8月-114年1月31日

申請時間自112年11月1日起至113年3月31日截止



三、 申請流程
每學期開學後自行了解實習學校概況。

本處網站下載或親自領取-教育實習同意書。

聯絡申請實習機構，與實習輔導主管預約簽約。

繳交或郵寄同意書及申請表(含相關附件)至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教育實習輔導組收

(請註明:半年教育實習申請)

(郵寄地址：40306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至實習機構簽約攜帶文件：
教育實習同意書

本校師培處收件繳交文件：
教育實習申請表(含相關附件) 
教育實習同意書 (背面含實習平臺截圖)

(一)

(二)

(三)

(四)



四、申請表單路徑



第一步：至本校師培網頁→檔案下載→實習與輔導組→半年教育實習

1.

2.

3.



第二步：大學部下載同意書
研究所下載申請表

4.



五、同意書(大學部適用)



• 同意書第一聯 • 同意書第二聯 • 實習平台網頁截圖



六、申請表(研究所適用)



• 申請表



七、雙語實習學校



一、雙語教育實習機構

二、教育實習機構-具有雙語課程教學



八、暫准報名



依高級中等以外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7條規定略

以，參加教檢考暫試須具備：

1. 學士以上學位證書

2.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若您是大學部學生報名教檢考試，須於7月10日前拿到

1.學士以上學位證書

2.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若您以碩博士生報名教檢考試，須於7月10日前拿到

1. 碩博士證書

2.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若您是碩士班研究生報名教檢考試者(帶論文實習者)，

須於7月10日前檢具

1. 大學畢業證書

2. 修畢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畢業

應修畢學分（不包括論文學分）之證明

3.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若您是幼教專班或學士後師資培育專班者，須於7月10

日前檢具

1. 大學畢業證書

2.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九、國民小學類科實習門檻



根據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22條，本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

應於參加半年全時教育實習之前完成下列規定：

一、參加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並至少1科達基礎級以上。

二、通過本校教學專長能力檢定至少1項。

未符合前項規定者，不得依本辦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參加半年全時教育實習。

公費生係依「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公費生培育與輔導要點」辦理，

不適用本條規定。



十、教育實習檢核表Google表單。


